合同编号【】



投后监管服务协议
之
补充合同
补充合同

本补充合同由以下各方于【2021】年【 】月【  】日在中国广州天河区共同签署。

甲方：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广州资产）
法定代表人：梁镜华
住所地：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南沙城投大厦1002房
联系人：孙拓域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28号越秀金融大厦58楼
联系电话：13710114986
电子邮箱：sun.tuoyu@yuexiu-finance.com

乙方：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中粮信托）
法定代表人：刘燕松
住所地：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1层
联系人： 高飞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1层
联系电话：15901251707
电子邮箱：gaofeixxxL@cofco.com 

丙方：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简称君合百年）
法定代表人：余威
住所地：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小街二队村民委员会
联系人： 陈雅谕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华业玫瑰东筑营销中心
联系电话：18610497171
电子邮箱：81176259@qq.com

丁方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简称康正评估）
法定代表人：齐宏
住所地：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
联系人： 王鹏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室
联系电话：010-82253558
电子邮箱：13701191625@163.com

上述主体单称“一方”，合称“各方”。

鉴于：
广州资产与中粮信托于2021年9月27日签署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（合同编号：GZAMC-01-J0-ZCB-2021-065，以下简称“《债权转让协议》”），约定中粮信托将2017年11月2日发行设立的“中粮信托·华业资本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(以下简称“信托计划”)项下标的债权转让给广州资产。
    现鉴于上述事实，各方在编号为2017中粮集字第【089】-8号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”）的基础上达成本补充合同，以供各方履行。

1 调整事项
1.1 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中第2.1条康正评估监管人员信息调整如下：
姓名：李盼盼
身份证号码：410522199511089389 
联系方式：18834174095 
姓名：李笑文
身份证号码：430381199701249622 
联系方式：18910142679
1.2 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中的第2.4条调整如下：
“康正评估向广州资产提供监管服务的期限为：广州资产书面通知君合百年及康正评估终止本协议之日止（下称“监管期间”）。”
1.3 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中第5.2条第（3）点调整如下：
康正评估确认：广州资产支付的监管服务费为含税金额，每次付款需以康正评估先行开具并向广州资产提供合法有效、金额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前提。广州资产开票信息如下：
公司名称：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MA59M21R72
电话：020-88836888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南沙城投大厦1002房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西塔支行
账号：44050158004809000288 
1.4 本补充合同签订后，编号为2017中粮集字第【089】-8号的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中所称的“甲方”、“委托人”也即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项下的全部权利、义务与责任，由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享有并承继。
2 其他约定
2.1 本补充合同经各方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或签名之日起生效。
2.2 本补充合同生效后，即成为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除本补充合同明确所做修改、变更或增加的内容外，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其他内容应完全继续有效，两者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合同为准。
2.3 本补充合同一式【捌】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各方各执【贰】份，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


甲方：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乙方：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丙方：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丁方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